
电动车上牌，赶紧安排上！

江宁警方 6 月 11 日

你还在烦恼

不符合新国标的两轮电动自行车

无法上牌吗？

跟你说个好消息！

6 月 2 日起

南京开放电动自行车

临时信息牌免费申领啦！

为进一步加强电动自行车安全文明管理工作，根据《江

苏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关于加强电动车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意见》等法律法规，南京交管部门针对未登记上

牌的不符合新国标的两轮电动自行车免费办理临时信息

https://mp.weixin.qq.com/javascript:void(0);


牌，同时对安装临时信息号牌的电动自行车实行过渡期管

理。

注意！

过渡时间到 2022 年 4 月 14 日止，过渡期满后所有悬

挂临时信息牌电动自行车禁止上道路行驶！

电动自行车牌照

⬅2019 年前电动自行车牌-白色标识

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牌-绿色标识➡



⬅临时信息牌-蓝色标识

重点来啦

如何申领临时信息牌？

申领临时信息牌可采取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

①线上预约申领可关注“南京车管所”微信公众号，填写

车主身份信息在线申请，后到线下指定地点领取安装。

②线下可到辖区电动自行车综合带牌销售点现场申领并

免费安装。



地址都在这里啦⬇ ⬇

关于电动车

蜀黍相关问题解答

问：江宁号牌的电动自行车可否在市区行驶？

答：可以。

问：老式的白底红字的号牌可否继续使用？

答：可以。

问：网购的电动车在哪里上牌？

答：辖区电动车上牌点如下



请电动车主携带购车发票、合格证等相关手续，前往登记、

上牌后，再上路行驶。

开展电动车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

为预防、减少道路交通事故，5 月 24 日起，南京交管

部门对电动自行车涉牌违法行为开展专项整治。



江宁公安分局交警大队

针对电动自行车

闯红灯、超速行驶、

逆向行驶、违法载人、

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不佩戴头盔、涉牌违法、

非法改装等

重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发现一起、纠正一起、

处罚一起、教育一起！

交通整治



未佩戴安全头盔





违规行驶





未登记号牌



江宁公安分局交警大队会同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辖区电动车销售点进行摸底排查

宣传政策，规劝商家合法经营

不得销售超标电动车并开展相应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安全宣传

宣传电动车交通安全知识



电动车整治

整治行动 5 月 24 日至今

全区累计查处电动车违法行为 15274 起

其中无牌驾驶 1179 起

逆向行驶 5111 起

未佩戴头盔 8984 起



相关法律法规

01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 68 条规定，非机动车遇

红灯停止信号时，应当依次停在停止线以外等候。《江苏

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 55 条规定，非机动车停车越线

的，处以 20 元罚款。

02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 38 条规定，红灯亮时，

禁止车辆通行。《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 55 条，

非机动车驾驶人不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处以 50

元罚款。

03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 70 条，驾驶自行车、电

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

《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 55 条，非机动车在机动

车道内行驶的，处以 50 元罚款。

04



《道路交通安全法》35 条规定，机动车、非机动车实行

右侧通行。《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 55 条，非机

动车逆向行驶的，处以 20 元罚款。

05

《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规定，驾驶未经登记的电

动自行车或未按照规定在指定位置悬挂、故意遮挡、污损

号牌上道路行驶的，由公安交管部门处以 50 元罚款。使

用伪造、变造号牌，或使用其他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由公

安交管部门扣留车辆，处 2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并

收缴号牌。

电动自行车整治行动将持续进行

处罚不是目的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

请电动车驾驶员文明行车遵守交通法规

撰稿：季勇、潘冉东

审核：朱悦、王海丁




	电动车上牌，赶紧安排上！

